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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

2022-038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停牌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在重大事项上与年报审计机构未能达成一致，导致公司

在定期报告编制中遇到困难，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2年5月5日开市起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暨股票停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4）。

一、相关进展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审计机构正在积极落实与2021年年度报告编制有关的审计事项，公司目前正在

全力推进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工作，加强与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方的沟通，抓紧完成定

期报告的编制与审议，争取尽早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重大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在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无法披

露2021年年度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若公司在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两个月内，仍未能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

2021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3、公司于2022年5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092022004号），因公

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公

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且违法行为构成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存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立案

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各项工作，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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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介绍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证券简称：奥飞娱乐，股票代码：002292）于

2022�年 5月13�日、2022年 5月16日、2022年 5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了解到的近期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公开新闻信息如下：奥飞娱乐已获得头部手游IP

“王者荣耀”授权，计划在第四季度正式发售Q版盒蛋系列等相关产品。

公司已在2022年4月30日披露的《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以及近期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中均有提及相关信息。 上述事件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

4、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与“王者荣耀”授权合作项目正处于研发设计阶段，正式发售具体时间尚未确定，且潮玩市场竞争激

烈，该项目对公司未来业绩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鉴于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有关人员的核实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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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 47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0,595,2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18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志新主持。 大会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4人，董事黄智华、敖新华、邱亚鹏、谭兆春、郭相岑、王浚丞以及独立董事戴新

民、王怀世、侍乐媛、李晓慧、魏颜因疫情管控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马卓、毛华来以及职工代表监事陈雪婴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吴爱萍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胡建民、副总经理唐春、总工程师汪春雷以及总经理助

理何涛、张其斌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徐志新 680,401,454 99.9715 是

1.02 黄智华 680,391,453 99.9700 是

1.03 敖新华 680,391,053 99.9699 是

1.04 邱亚鹏 680,391,053 99.9699 是

1.05 常健 680,391,453 99.9700 是

1.06 谭兆春 680,391,053 99.9699 是

1.07 居琪萍 680,391,053 99.9699 是

1.08 郭相岑 680,391,053 99.9699 是

1.09 王浚丞 680,396,454 99.9707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毛英莉 680,391,054 99.9699 是

2.02 王怀世 680,401,052 99.9714 是

2.03 魏颜 680,396,454 99.9707 是

2.04 侍乐媛 680,391,052 99.9699 是

2.05 李晓慧 680,391,052 99.9699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马卓 680,392,855 99.9702 是

3.02 毛华来 662,698,314 97.3704 是

3.03 李成生 662,702,914 97.371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徐志新 189,738,433 99.8979

1.02 黄智华 189,728,432 99.8927

1.03 敖新华 189,728,032 99.8924

1.04 邱亚鹏 189,728,032 99.8924

1.05 常健 189,728,432 99.8927

1.06 谭兆春 189,728,032 99.8924

1.07 居琪萍 189,728,032 99.8924

1.08 郭相岑 189,728,032 99.8924

1.09 王浚丞 189,733,433 99.8953

2.01 毛英莉 189,728,033 99.8924

2.02 王怀世 189,738,031 99.8977

2.03 魏颜 189,733,433 99.8953

2.04 侍乐媛 189,728,031 99.8924

2.05 李晓慧 189,728,031 99.8924

3.01 马卓 189,729,834 99.8934

3.02 毛华来 172,035,293 90.5772

3.03 李成生 172,039,893 90.57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董事、独立董事、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任职，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戴新民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

律师：谭冬梅、张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方大特钢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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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监

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第八届监事会成员已

于2022年5月17日经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工会委员会于2022年5月16日召开十八届五次职代会代表团

长会议，经会议民主表决，选举李红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选举熊玉豹、陈雪婴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职工代表董事李红卫与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

与第八届董事会同期（2022年5月17日至2025年5月16日）。

职工代表监事熊玉豹、 陈雪婴与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第八届监事会，

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同期（2022年5月17日至2025年5月16日）。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1、李红卫，男，1972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工程师，历任华菱集团衡阳钢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炼钢技术和

产品研发工程师、炼钢厂技术部部长，南昌长力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方大特钢炼钢厂副厂长、技

术中心常务副主任、职工代表董事。

李红卫持有方大特钢69.4937万股股份，其中限售流通股57万股、无限售流通股12.4937万股；不存在《公司

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2、熊玉豹，男，1966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高级技师，历任方大特钢焦化厂副厂长、职工代表监事。

熊玉豹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

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3、陈雪婴，男，1973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历任南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成本报表科科长，

南昌长力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科长、财务管理部部长助理，方大特钢财务管理部副部长、江西方大长力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西方大特钢汽车悬架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财务总监，重庆红岩方大汽车

悬架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方大特钢职工代表监事。

陈雪婴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

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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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17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15人，亲自出席董事15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根据第八届董事会成员情况，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选举徐志新（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同期（2022年5月17日至2025年5

月16日）。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附后），具体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徐志新

委员：黄智华、敖新华、常健、李晓慧、王怀世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晓慧

委员：王怀世、侍乐媛、毛英莉、魏颜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侍乐媛

委员：徐志新、王怀世、李晓慧、魏颜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晓慧

委员：毛英莉、王怀世、侍乐媛、魏颜

以上委员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同期（2022年5月17日至2025年5月16日）。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常健为公司总经

理，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同期（2022年5月17日至2025年5月16日）。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总经理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居琪萍、唐春为

副总经理，聘任胡建民为财务总监，聘任汪春雷为总工程师，聘任何涛、张其斌为总经理助理，以上高级管理人员

（简历附后）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同期（2022年5月17日至2025年5月16日）。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聘任吴爱萍（简历附

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同期（2022年5月17日至2025年5月16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91-88396601

传真：0791-88386926

电子信箱：fdtg600507@163.com

通讯地址：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聘任李帅（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

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同期（2022年5月17日至2025年5月16日）。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91-88396314

传真：0791-88386926

电子信箱：fdtg600507@163.com

通讯地址：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1、徐志新，男，1975年6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级会计师，历任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西方大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宁波萍钢贸

易有限公司、萍钢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辽宁方大集团实业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方大特钢董事长。

徐志新持有方大特钢322.35万股股份，其中限售流通股3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22.35万股；不存在《公司

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2、黄智华，男，1968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方大特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九江萍钢钢铁

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

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湖口方

大恒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江

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方大特钢董事。

黄智华持有方大特钢523.50万股股份，其中限售流通股3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223.50万股；不存在《公司

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3、敖新华，男，1964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历任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总经理，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

方大特钢党委书记、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方大特

钢董事。

敖新华持有方大特钢283.44万股股份，其中限售流通股127万股、无限售流通股156.44万股；不存在《公司

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4、常健，男，1967年12月出生，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南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厂长、党委书记，

南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方大特钢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纪委书记，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九江萍钢钢铁

有限公司第一副总经理，方大特钢总经理、董事。

常健持有方大特钢246.35万股股份，其中限售流通股224万股、无限售流通股22.35万股；不存在《公司法》、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5、李晓慧，女，1967年12月出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会计领军人才，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

业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历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交通银行独立董事、国网信通独立董事、保利文化独

立董事、金隅集团独立董事，方大特钢独立董事。

李晓慧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

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6、王怀世，男，1951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特钢企业协

会秘书长，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书记，方大特钢独立董事。

王怀世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

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7、侍乐媛，女，1957年11月出生，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北京大学工学

院工业工程与管理系访问教授，方大特钢独立董事。

侍乐媛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

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8、毛英莉，女，1971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评估师，历任江西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

理，江西恒信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广东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江西分所部门经理，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

所江西分所所长助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江西分所副所长，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毛英莉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

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9、魏颜，男，1982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法学学士学位，历任北京清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克拉玛依市白碱滩

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克拉玛依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副处长、检察员、副处长（主持工作），克拉玛依

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员额检察官，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方大特钢独立董事。

魏颜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

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10、居琪萍，女，1969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南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棒材厂

办公室主任、南昌长力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计控部部长、检测中心主任，方大特钢自动化部部长兼党总支书记、方

大特钢总经理助理兼副总工程师，方大特钢副总经理、董事。

居琪萍持有方大特钢274.957万股股份，其中限售流通股127万股、无限售流通股147.957万股；不存在《公司

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11、唐春，男，1967年6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

行部经理兼炼铁厂厂长、总裁助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方大特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唐春持有方大特钢限售流通股127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

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12、胡建民，男，1975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注册纳税筹划师，历任江西远成汽车弹簧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部长，新余市中创矿业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财务总监，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萍乡

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方大特钢财务总监。

胡建民持有方大特钢限售流通股127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

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13、汪春雷，男，1963年4月出生，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方大特钢副总经理，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中心主任，方大特钢董事长、总工程师。

汪春雷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

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14、何涛，男，1977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历任南昌长力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高线项目部经理助

理、高线厂副厂长兼工会主席、方大特钢轧钢厂副厂长兼工会主席，本溪同成铁选有限公司总经理，本溪满族自

治县同达铁选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方大特钢总经理助理、本溪恒汇铁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新余

方大九龙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销售公司副经理、经理，江西方大特钢汽车悬架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方大长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红岩方大汽车悬架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大特钢总经理助理。

何涛持有方大特钢127.01万股股份，其中限售流通股127万股，无限售流通股0.01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15、张其斌，男，1978年4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南昌长力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棒材厂助理工程

师、机动科科长、轧钢厂机动科科长、轧钢厂厂长助理，方大特钢轧钢厂副厂长、厂长、生产指挥中心主任、总经理

助理。

张其斌持有方大特钢限售流通股127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

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16、吴爱萍，女，1983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辽宁

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部长助理、副部长、投资管理中心副经理，上海沪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方大特钢董事会秘书。

吴爱萍持有方大特钢限售流通股127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

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17、李帅，男，1988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河南鑫融基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方大特钢证券

事务主管、证券事务代表。

李帅持有方大特钢限售流通股15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

况和市场禁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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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 或“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17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到监事5人，亲自出席监事5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根据第八届监事会成员情况，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选举马卓（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同期（2022年5月17日至2025年5月16

日）。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8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马卓，男，1971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历任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资产部部

长、总经理助理，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财务部副部长、部长，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方大特钢监事会主席。

马卓未持有方大特钢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

入、处罚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证券代码：

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2-077

债券代码：

143422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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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药

01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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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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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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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75708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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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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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汉霖制药”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

2022B02028、2022B02029），汉霖制药关于汉曲优?（注射用曲妥珠单抗）（以下简称“该药品” ）变更生产场

地、优化生产工艺及扩大制剂规模等补充申请（以下简称“本次补充申请” ）获批准。

二、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通用名称：注射用曲妥珠单抗

商品名称：汉曲优?

剂型：注射剂

规格：150mg/瓶、60mg/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汉霖制药

药品生产企业：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与汉霖制药同为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

控股子公司）

生产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文俊路182号1幢

本次补充申请事项：变更生产场地、优化生产工艺及扩大制剂规模等

主要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批准本次补充申请事项。

三、该药品的研究情况

该药品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单抗生物类似药。 2020年8月，该药品获

批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下同）上市；截至本公告日，已获批适应症包括HER2阳性的早期乳腺癌、HER2

阳性的转移性乳腺癌及HER2阳性的转移性胃腺癌或胃食管交界腺癌等。 2021年度，汉曲优?（注射用曲妥珠单

抗）于中国境内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8.68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除汉曲优?外，于中国境内上市的曲妥珠单抗包括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的赫赛汀?。 根据

IQVIA� CHPA最新数据 （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

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售渠道布局的不

同，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IQVIA� CHPA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2021年度，曲妥珠单抗于中国境内的销售额

约为人民币53.72亿元。

截至2022年4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117,465万元（未经审计）。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变更后的生产场地已于2022年4月通过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

性检查（即药品GMP符合性检查）。 本次补充申请获批后，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该药品的产能。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市场环境、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

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039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

2022-076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超过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未导致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道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从68.04%增加至69.07%。

公司于2022年5月1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蜀道集团发来的《关于增持股份超过1%的函》，自2022年4月22

日至2022年5月17日期间， 蜀道集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8,839,33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499号中海国际中心H座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5月17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2/4/22-2022/5/17 人民币普通股 48,839,331 1.02%

合计 人民币普通股 48,839,331 1.02%

资金来源 本次增持股份支付的资金总额为486,151,347.08元，系蜀道集团自有资金。

1、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披露了《四川路桥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本次

增持计划实施前蜀道集团累计持有公司股份3,249,037,1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04%

2、 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披露了 《四川路桥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72），2022年4月22日至2022年4月29日， 蜀道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1,908,02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7%；截至2022年4月29日，蜀道集团共持有公司3,280,945,21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8.71%。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相关规定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增持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

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蜀道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3,249,037,192 68.04% 3,297,876,523 69.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2,184,762,413 45.75% 2,233,601,744 46.7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64,274,779 22.29% 1,064,274,779 22.29%

注1：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投集团”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已实施战略重组，新设合并成立蜀道集团，公司控股股东将由铁投集团变更为蜀道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

变。 新设合并产生的权益变动尚需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过户程序，但铁投集团名下股份

的所有权由蜀道集团享有。

注2：上表中蜀道集团增持变动前后持股比例之差与本次增持比例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注3：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增持，资金来源为蜀道集团自有资金。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5136

证券简称：丽人丽妆 公告编号：

2022-036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1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5/23 － 2022/5/24 2022/5/24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3月31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以总股本402,030,000股扣除由于不符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部分相关解锁

条件而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145,000股，即以401,885,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人

民币2.10元（含税），共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84,395,850.00元。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145,000股不参与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

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方法为：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

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因此，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得出的每

股现金红利：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401,885,000×

0.21)÷402,030,000≈0.20992元/股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虚拟分派的流通股股

份变动比例为0。

因此，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0992）÷（1+0）=前收盘价格-0.20992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5/23 － 2022/5/24 2022/5/24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

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黄韬、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部分有限售条件股东

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不符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部分相关解锁条件而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145,000股不参与本次现金分红。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

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21元；持股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21元。 待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

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

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8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

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0.189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

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的规定，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结算）不具备向中国结算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

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 0.189元，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

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

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4663911

特此公告。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658

证券简称：安图生物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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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0,128,9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78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苗拥军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张禾、李志军、叶忠明以视频方式参会；董事张亚循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632,469 99.8845 400 0.0000 496,107 0.1155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771,178 99.9168 400 0.0000 357,398 0.0832

3、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0,123,506 99.9987 400 0.0000 5,070 0.0013

4、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6,512,493 99.1592 3,264,155 0.7588 352,328 0.082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786,167 99.9203 8,200 0.0019 334,609 0.0778

6、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632,469 99.8845 400 0.0000 496,107 0.115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828,369 99.9301 400 0.0000 300,207 0.0699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601,911 99.8774 30,958 0.0071 496,107 0.1155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899,815 98.7842 5,072,733 1.1793 156,428 0.0365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10.01� �议案名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703,915 98.7387 5,072,733 1.1793 352,328 0.0820

10.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565,206 98.7064 5,072,733 1.1793 491,037 0.1143

10.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565,206 98.7064 5,072,733 1.1793 491,037 0.1143

10.04�议案名称：《重大投资和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565,206 98.7064 5,072,733 1.1793 491,037 0.1143

10.05� �议案名称：《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761,106 98.7520 5,072,733 1.1793 295,137 0.0687

10.06� �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565,206 98.7064 5,072,733 1.1793 491,037 0.1143

10.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703,915 98.7387 5,072,733 1.1793 352,328 0.082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565,206 98.7064 5,072,733 1.1793 491,037 0.1143

12、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监高等相关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988,168 98.8274 4,240 0.0144 339,679 1.15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8,989,278 98.8312 8,200 0.0279 334,609 1.1409

7

《关于公司2021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

专项报告的议案》

29,031,480 98.9751 400 0.0013 300,207 1.0236

8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8,805,022 98.2031 30,958 0.1055 496,107 1.6914

12

《关于为公司及董监高

等相关人员购买责任保

险的议案》

28,988,168 98.8274 4,240 0.0144 339,679 1.158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5、7、8、12项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第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3、关联股东郑州安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Z&F�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回避表决第

12议案。

4、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世骏、梁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

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7日


